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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的基本情况（包括简要的起草过程、主要起草单位、起草人等）
1.编制工作过程
2024年11月1日，起草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重点讨论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界定，并对涉及食品用香料相关贮存与使用期限的现行法规及标准进行了系统梳理。
2024年11月7日，起草组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主要围绕“复测（re-test）”概念的引入展开讨论，并基于第一次会议的法规梳理结果，对其在标准中应用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分析。
2024年11月15日，起草组召开了第三次会议，依据前期梳理的法规基础，初步构建了团体标准的整体框架，同时识别了标准制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并进行评估。
2025年2月21日，起草组召开了第四次会议，旨在最终确认本标准的法规制定方向与核心参考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搭建出详细的法规框架，形成了标准草案初稿。
2025年3月12日，起草组召开了第五次会议，对标准第一版草案进行了集中讨论与审议，重点补充并明确了“允许进行复测的食品用香料类别”以及“复测原料管理”等相关章节内容。
2025年7月10日，起草组召开了第六次会议，对草案文本的表述进行了进一步修正与完善，最终形成了标准的正式征求意见稿，并启动了面向行业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
2.主要起草人、起草单位
团体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团体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编制原则
（1）以科学为依据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0）、《标准编写规则》（GB/T20001）等要求进行编写，并以科学技术和实验数据为依据，采用统计评估方法，结合行业情况⾏业标准经过科学研究而制定。
（2）以保证食品安全、保护人民健康为原则
标准的制定以保证食品安全、保护人民健康为基本原则。制定产品标准可规范产品质量，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对项目设置和指标进行认真研究，最大限度地保证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水平。
标准适用范围与内容的确定
（1）范围
本标准为食品用香精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所使用的食品用香料的推荐使用期限提供管理指南，包括术语和定义、管理要求以及各类期限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标准所指的食品用香料仅限于通过化学合成或从动植物原料中获得的化学结构明确的具有香味特性的物质。
本标准的适用对象仅限于食品用香精生产企业。
（2）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紧密围绕食品用香料推荐使用期限的管理体系提出要求，包括：
· 范围。
· 术语和定义：界定了食品用天然单体香料、合成香料、贮存条件、复测、复测日期、推荐使用期限及推荐使用日期等核心术语的具体含义。
· 复测的食品用香料类别及因素：明确了仅允许化学结构明确的香料进行复测，并规定了筛选时需依据其理化特性及贮存条件进行综合评估。
· 复测要求：系统规定了复测的目的、管理制度的建立、复测方案的制定内容、具体检测项目要求以及对复测后香料的标识与贮存管理规范。
· 各期限关系：说明了复测日期、推荐使用期限及推荐使用日期等各关键时间节点之间的逻辑与顺序关系。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团体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团体标准的要求，本标准有助于国家关于食品用香精香料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
其他需要在网上公开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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